
关于进一步鼓励外商投资的若干措施

为贯彻落实中央、省市关于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决策部

署,深入实施扩大开放发展战略,进一步扩大外资流入,稳定外

商投资规模,提高利用外资质量,更好发挥利用外资促进我市经

济社会加快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作用,制定如下措施。

一、加大外商投资促进力度。(一)对符合我市产业政策导

向、年度实际利用外资额超过500万美元 (含)的制造业外资项

目,按其当年实际利用外资金额3%的比例对企业予以奖励,最

高奖励1000万元。(二)对符合我市产业政策导向、年度实际利

用外资额超过1000万美元 (含)的非制造业外资项目 (不含房

地产项目),按其当年实际利用外资金额3%的比例对企业予以

奖励,最高奖励1000万元。(三)对全市转型升级、对外开放有

重大带动作用,且年度实际利用外资额超过1亿美元 (含)的重

点外资项目,可按一事一议方式给予重点支持。(四)奖励资金

由市县两级各按照50%共同承担。

二、吸引外资企业总部落户。落实 《石家庄市支持总部企业

发展实施办法 (试行)》,对经认定符合条件的境外跨国公司在

我市设立总部企业的,按其在石实缴注册资本的3%给予奖励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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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000万元。奖励资金自认定总部企业年度起,分2

50%的比例予以兑现。

最高不超过

年每年按政

三、强化 “要素跟着项目走”。引导土地要素向建设快、发

展好、单位产出高的项目配置,保障制造业外资项目合理需求。

对集约用地的鼓励类外商投资工业项目优先供应土地,在确定土

地出让底价时可按不低于所在地土地等别相对应全国工业用地出

让最低价标准的70%执行,但不低于该项目实际土地取得成本、

。土地前期开发成本和按规定应收取的有关费用之和

四、便利出国 (境)招商审批。建立因公临时出国 (境)重

点招商团组审批 “绿色通道”,对非原则性缺件实行 “容缺受

理”,办理时限压减至2个工作日。加大对有实质性招商引资任

务的出国 (境)团组的支持力度,对具体从事经贸促进、招商引

资人员出访的,不受年度指标限制。

五 、强化外资企业高层次人才支持。对引进的外国高端人才

及管理人员,来我市创新创业并符合人才绿卡申领条件的,可享

受人才绿卡政策。落实 《关于进一步吸引留住人才的若干措施

(试行)》,实施人才贡献奖励,对符合条件的企业骨干人才予以

奖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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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加大鼓励外商投资科技创新力度。落实商务部、科技部

《关于进一步鼓励外商投资设立研发中心的若干措施》,优化科技

创新服务,鼓励和支持外资研发中心承担国家科技任务,积极吸

纳符合条件的外资研发中心科技专家进入科技专家库。

七、落实税费优惠政策。落实研发机构采购设备增值税政

策,对符合规定条件的外资研发中心采购国产设备全额退还增值

税,对开展研发合作的外资企业按规定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

优惠政策。对经认定的技术先进型外资服务企业,减按15%的

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;经认定的技术先进型外资服务企业实际发

生的职工教育经费支出,不超过工资薪金总额8%的部分,准予

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,超过部分准予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

扣除。对符合条件的离岸服务外包业务,适用增值税零税率或免

税政策。对境外投资者从中国境内居民企业分配的利润,用于境

内直接投资的,且符合条件的,暂不征收预提所得税。

八、进一步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。坚持公开透明、公平

竞争原则,依法依规对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境内生产的产品一视

同仁、平等对待。严格执行政府采购有关法律规定,不得设置不

合理条件限制或排斥外商投资企业。给予内外资企业在土地、税

收、产业政策、项目认定等方面同等待遇,保障各类企业平等使

用生产要素,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。在制定、修订有关外商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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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重大政策时,应听取外资企业意见和建议,保持各项政策的稳

定性和连续性。

九、完善激励机制。对引进总投资1000万美元以上外资企

业的机构或个人,按实际到位外资额3‰予以奖励,最高奖励

1000万元。 

本措施自印发之日起实施,同类支持政策按照从高不重复原

则予以支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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